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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秘书长的报告载于 E/CN.4/2003/48 号文件中，已根据委员会题为“在艾滋

病毒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情况下取得药品”的第 2002/32 号决议提交人权委员会第

五十九届会议。除了该报告内所载的各国的答复之外，委员会又收到了中国政府

和欧洲委员会的报导。这些报导的全文可问秘书处索取。  

二、各国的报导 

中   国  

 2.  中国政府就其 2001 至 2005 年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的国家战略和行

动计划提供了详细的情况。这项行动计划目前在省、自治区、市和地方各级落

实，其优先项目包括：采取措施，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 /艾滋病，提高认识，推行

教育，积极治本。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制订了具体的目标，包括：保

证输血的安全，加强健康教育，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完善以艾滋病毒 /艾

滋病患者为对象的卫生服务，建立有效的监测体系，加强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性传

染疾病的防治知识培训，开展与艾滋病有关的研究。国务院在 2001 年设立了一个

常设机制，负责协调所有中央部门和省当局关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性传染病的工

作。  

 3.  关于治疗和护理，中国政府报称，它有决心通过国家艾滋病方案支持社区

组织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护理和资助的咨询服务；对艾滋病毒 /艾

滋病患者提供援助；减少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的歧视。中国政府的

行动计划为社区体系制订了预防艾滋病、治疗照料艾滋病患者的措施；取得防止

母婴传播的药物；加强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感染者提供药物、治疗和服务的能力。

中国政府指出，中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案得益于传统药物的应用。中国政府

提请注意，中国目前急迫需要加强感染者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机会。在这方

面，它指出，国务院部门已设法减免艾滋病药物的关税、增值税，限制销售艾滋

病药物的利润，降低进口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中国正试探加速本国艾滋病药物的

生产，并考虑为贫困患者给予药费补助。  



   E/CN.4/2003/48/Add.1 
   page 3 

三、政府间组织的报导 

欧洲委员会  

 4.  欧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讨论了《涉贸知识产权协定》――《多哈宣

言》――第 6 段与公共健康。这份报导是由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于 2002 年 6 月提

交涉贸知识产权协定委员会。这份文件把知识产权问题纳入欧洲委员会于 2001 年

2 月通过的防治传染疾病行动方案的大前提下讨论，试图澄清哪些《涉贸知识产权

协定》的条款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一些国家把知识产权体制用来为大政策方针

服务，例如用于支助公共卫生的目标。  

 5.  委员会指出，同时它也继续鼓励制药业接受全球性的分层次订价体制，以

此作为最有效的方法去保证贫困人民能持续地取得他们负担得起的药物。委员会

报称，它于 2002 年 10 月 30 日提出了一份建议，认为欧盟不妨采纳一项规定在若

干关键药物问题上避免牵涉到贸易的问题。这项理事会规定草案目前由各方在讨

论，可能允许出口商以较低价格向穷国供应必需的药物。同时，它也允许制药业

通过分层次订价较大幅度地提高药物供应，而在欧盟国家里则按较高的价格销售

同样的产品。  

--  --  --  --  -- 


